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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建立并保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全面管控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的安全生产工作，不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依据《江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办法》（赣应急字〔2024〕116号）、《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明确企业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服务费支出标准的通知》（赣应急办字〔2024〕145号）的要求，对江西省内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工贸企业进行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
（二）服务内容：对江西省辖区内75家企业（包括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工贸企业等）进行二级标准化评审工作，项目按数量分成5个采购包，每包企业数量均为15家。
（三）服务要求：按照《江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办法》（赣应急字〔2024〕116号）第八条，投标人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从事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2.有固定工作场所，有能够满足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的设施、设备和技术条件；
3.有健全的现场评审工作相关的管理制度、程序文件和质量控制体系等工作制度；
4.应配备满足标准化评审工作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安全相关行业）。
5.配备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过程控制负责人，专职技术负责人具有与所开展业务相匹配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在本行业领域工作三年以上；专职过程控制负责人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在本行业领域工作一年以上。
（四）考核要求：
1.按照《江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实施办法》（赣应急字〔2024〕116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实施考核、评比、通报、约谈等措施，强化退出机制，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审核把关不严、现场评审结论失实、报告抄袭雷同或有明显错误等问题的，一律严肃查处并追究责任；发现组织单位和评审单位及其人员参与被评审企业的标准化培训、咨询相关工作，或存在收取企业费用、出具虚假报告、牟取不正当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一律取消有关单位资格，并严肃查处追究责任。”
2.评审单位提供的评审报告结论与评审组织单位审核结论不一致的，视为审查结论失实，每出现一次，扣合同金额的5%并进行通报；出现三次及以上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注：以上“技术要求 ”为实质性条款须完全响应，否则投标无效。

